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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职高专检验技术专业第四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规划教材主编、副主编、编者遴选标准
本次修订工作本着“质量第一”的原则，选择学科内最优秀的申报者担任主编和副主编。同时，坚持“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”原则，让尽可能多的地区和院校的优秀教师参与教材编写工作。
一、热爱教学事业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，特别是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，熟悉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材特点。
二、主编、副主编、编者相应具备的条件
1．主编
（1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材，本学科高职高专教学理论讲授10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较高的写作水平，近5年内担任过相关教材主编或副主编；不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不能担任主编或编者。
（2）主编应具有教授或以上职称，具有省部级及以上层次课题者优先。
（3）主编应在本学科享有一定的威望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作风正派，能发扬学术民主，善于团结同志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。
（4）上版教材主编继续申报者，根据调研若对教材评价良好，原则上继续担任主编；评价较差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担任主编的教材更换主编。
（5）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申报主编、副主编者优先考虑；条件相当的申报者，有编写大纲和调查表者优先考虑。
2．副主编
（1）有丰富教学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材，本学科高职高专教学理论讲授8年以上；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较高的写作水平，近5年内有相关教材编写经历；不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不能担任副主编或编者。
（2）副主编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。
（3）副主编应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，能主动配合、支持主编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分配的工作。
（4）副主编在总体申报的基础上确定。原副主编若继续申报，并得到主编的认可和推荐，可继续担任副主编。
3．编者
（1）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材，担任本学科高职高专教学理论讲授5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较高的写作水平，有教材编写经历；不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不能担任编者。
（2）编者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在校内为本学科教学骨干、学术带头人，踏实肯干，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，能够主动配合主编开展工作，健康状况良好。原则上，鼓励在教学一线的中青年教师多参与编写。
三、凡参加推荐编写人员的单位应能在时间、人员、经费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，并在教学中使用本教材。申请担任主编、副主编者应能组织、承办相关编写会议，包括主编人会议、编写会、审稿会、定稿会等等；编者应保证按时参加有关会议，以保障教材能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。对于在编写过程中不能承担相应责任或按时完成编写任务者，出版社将予以撤换。
四、在申报参编时，请结合参编学校课程开设情况，未开设的课程请勿申报参编。每门课程每校只限一人申报参编，每人只限申报一门课程的编写。
五、凡承担本套规划教材编写任务者，在编写期间以及教材出版后2年内不得参与其他出版社同类教材的编写，或将其教材内容交由其他出版单位出版。
六、本教材的编写时间是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，2014年7月出版。为确保学校按时用书，在编写期间有中长期出国或其他任务者，不宜担任主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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